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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键证据缺失，企业败诉风险大。另外，法院在审判

过程中，若对中小微企业严格依法裁判，则会导致其因

败诉赔偿陷入困境，若保护企业生存机会不免牺牲一部

分司法公正，影响司法公信力。

（四）法治意识欠缺，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

从守法层面看，一方面，企业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的

法治意识不强，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整体法治意识淡薄。

调研发现，一些企业面对纠纷不愿选择法律途径进行维

权。究其原因，一是请律师维权成本高，二是诉讼时间

长，三是认为涉诉后对企业带来负面影响，不利于今后

发展。另一方面，由于企业内部缺乏专门的法务部门或

专业法务人员，导致法律风险不同程度的存在。例如，

在用工方面，一些企业存在没有合同或者合同不完备的

现象，不为劳动者购买五险，一旦产生劳动合同纠纷，

企业则面临赔偿问题；在对外签订合同方面，存在签订

合同不规范或者不签订书面合同的问题，甚至一些企业

工作人员随意携带公章对外签订合同，给企业带来潜在

的法律隐患和不可估量的损失；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，

管理人员对法人制度缺乏足够的认识，造成公司财产混

同的问题；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，中小微企业由于未能

意识到知识产权潜在的价值，保护措施不力，通常只能

被动地等待纠纷出现后才予以处理。

优化中小微企业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

综上对吴忠市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现状与问题的探

讨，认为通过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四个方面体系化

建设来解决改革举措和创新手段带来的新问题，是为中

小微企业打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效之举。

（一）完善法律规范体系，坚持改革于法有据

构 建 完 备 的 营 商 环 境 法 律 规 范 体 系 。 要 加 快 完 善

相关规章制度，聚焦中小微企业，突出地方立法的可操

作性和可执行性；对不符合《营商环境条例》精神的法

规文件进行必要修改完善，确保营商法律规范链条完整

健全、内容体系科学，法规实施公开、公平、稳定、可

预期。对诚信守法经营企业进行制度性奖励。降低企业

“守法成本”，提高“违法成本”。例如，在食品、环

保领域，个别企业由于违法成本低不惜以身试法，而依

法处罚又不能伤其根本。针对这种问题，可以通过建立

守法激励机制，对涉企行政检查明晰应查、限查和不查

三种类型，将守法企业纳入执法白名单，对名单上的企

业降低检查频次。制定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上

位法，立法机关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立法时不得减损市场

主体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，既要于法有据，又要程

序合法。一旦发现与现有的政策法规及上级法律法规活

政策文件存在矛盾冲突，应立即开展清理活动，从而保

证相应法律法规的适用一致性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提高执法

效能

推 进 政 府 职 权 法 定 化 。 严 格 划 定 行 政 权 力 边 界 ，

依法规范行使职权，严格落实营商环境相关法律法规，

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法定化。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

制度”。积极推进执法信息公示公开，积极推进重大执

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全覆盖。严格执法人员资格审

核。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，切实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

建设。积极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执法。健全市场主体轻微

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予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制度，细化

全市统一的裁量基准。建议将部分执法权下放给工业园

区，确认其法律地位。进一步完善监管方式。全面实施

跨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建立全市统一的

执 法 信 息 平 台 ， 推 动 监 管 信 息 共 享 互 认 ， 避 免 多 头 执

法、重复检查，避免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

必要干扰。建立执法人员容错纠错机制。有关单位和个

人在营商环境改革创新、先行先试工作中出现失误或者

偏差，未达到预期效果，但同时符合法律相关条件的，

免于追究责任或者可以从轻、减轻处理。

（三）创新法律服务方式，保障企业合法权益

加 快 推 进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。 整 合 律 师 、 公

证、司法鉴定、调解、仲裁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，降低

中小微企业法律援助门槛，在工业园区常设办公地点，

定期开展普法宣传、法律咨询、合规管理、纠纷解决等

法律服务。创新法律服务方式。依托各级公共法律服务

实体平台、网络平台，如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

台，或微信群、公众号、小程序等畅通中小微企业反映

问题渠道，提升法律服务覆盖面和便利性。同时根据各

县（区）主要产业类型和律师服务领域、专业特长，分

门 别 类 编 制 法 律 服 务 机 构 和 人 员 名 录 ， 供 企 业 自 主 选

用 ， 获 取 自 助 式 、 菜 单 式 法 律 服 务 。 防 范 化 解 法 律 风

险。整合全市的法律服务组织，积极开展律师进园区工

作，针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常态化“法治体检”，对企业

可 能 出 现 的 法 律 风 险 点 进 行 梳 理 并 给 出 专 业 意 见 和 建

议。多元化解企业纠纷。畅通中小微企业维权“绿色通

道”，健全调解与仲裁并行、与诉讼有机衔接的商事纠

纷解决机制，依托“吴忠法宝”，拓展线上线下同步运

行的多元解决途径。科技赋能促诉讼效率。引进“一网

通办”诉讼服务平台和司法数据公开平台，对立案、审

判、执行等流程进行精细化管理，并公开结案率、结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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